
遺失未逾效期護照補發申請須知

1、遺失未逾效期護照申請補發手續及所需文件如下：

遺

失

地

國內遺失 國外遺失

（含港澳地區）

大陸地區

（不含港澳地區）

在國外申請補發 【註

3】

返國申請補發

 

 

 

應

備

文

件

1.「護照遺失作廢申

報表」正本。【註

1】

2.申請護照應備文

件。【註2】

 

1.當地警察機關遺失

報案證明文件。【註

4】

2.申請護照應備文

件。【請逕洽駐外館

處】

1.入國證明書正本。【註5】

2.入國許可證副本或已辦理戶

籍遷入登錄之戶籍謄本正本。

3.填寫「國外或港澳地區護照

遺失申請補發說明書」。【註

6】

4.申請護照應備文件。【註2】

1.「護照遺失作廢申報表」

正本。【註1】

2.入國證明書正本。【註5】

3.入國許可證副本或已辦理

戶籍遷入登錄之戶籍謄本正

本。

4.申請護照應備文件。【註

2】

 

    【註1】：本人需持身分證明文件親自向遺失地或戶籍地警察局分局刑事組報案，並

                      持警察機關核發之「護照遺失作廢申報表」正本申請補發護照。

    【註2】：其他申請護照應備文件，請詳閱「申請普通護照須知」。

    【註3】：在國外可向鄰近我駐外館處或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機構（香港事務局

                      服 務組或澳門事務處服務組）申請護照遺失補發。

    【註4】：當地警察機關尚未發給或不發給遺失報案證明者，得以遺失護照說明書代

                      替。

    【註5】：在國外或港澳地區遺失護照，倘急於返國等因，不及等候我駐外館處或行

                      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機構（香港事務局服務組或澳門事務處服務組）核



                      發護照者，可申請「入國證明書」持憑返國。

    【註6】：請直接向本局或本部各辦事處索填「國外或港澳地區護照遺失申請補發說

                      明書」。

 2、未持有國外警察機關報案證明，亦未向我駐外館處申辦護照遺失手續者，須憑入

       國許可證副本向航警局刑警隊或戶籍地警察分局申報遺失，並取得「護照遺失作

       廢申報表」，連同申請護照所需相關文件（請閱「申請普通護照須知」）申請補

       發。

 3、注意事項： 

   （1) 如遺失護照已逾效期，無需檢具警察機關報案證明。

   （2) 遺失補發之護照效期，依護照條例施行細則規定以3年為限。

   （3) 護照遺失二次以上 (含二次) 申請補發者，領事事務局或外交部各辦事處或駐外

            館處得約談當事人及延長其審核期間至6個月，並縮短其效期為1年6個月以上3

            年以下。

   （4) 於警察分局申報遺失護照後，倘以尋回為由申請撤案，僅得於報案48小時內向

           警局申請撤案(倘已持入國許可證或入國證明書入境者，不得申請撤案)。

   （5) 已申報遺失之護照，未依前款規定辦理撤案，雖在申請補發前尋獲，該照仍視

           為 遺失不得再使用，仍須申請補發護照，但得依原護照所餘效期補發，如所餘

           效期不足3年，則發給3年效期之護照。

   （6) 工作天數(自繳費之次半日起算):遺失補發為5個工作天。

   （7) 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8:30至下午5：00，中午不休息。

 

             ※如果您對本須知有任何疑問或不瞭解地方，歡迎逕向本局詢問台人員洽詢。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竭誠為您服務~

 

 



 

 

 

 

 

 


